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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延期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 《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开展股权合作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9】3143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临2019-09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回复。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0年1月8日之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问

询函》的回复并披露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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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签订

重大工程合同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意向性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19-71）、《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工程合同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72）。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74、临

2019-075）。

公司近日收到章良忠、余世春、张春鸣三位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和签订重大工程合同事项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书面意见和建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子公司签订重大工程合同事项的意见和建议

2018年6月2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银川天目山温泉养老养生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川天目” ） 与浙江共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签署了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000

万元的重大工程合同，并已支付了2,700万元的预付款。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如果单方面终

止工程合同，不仅已付工程款难以要回，还很有可能将陷入违约赔偿法律纠纷，相关风险

与损失后果难以估量，继续实施对公司的整体利益更为有利。 因此，在前次董事会审议时，

独立董事投票同意继续实施该项目，但对项目管理等提出了严格要求，是有保留地同意项

目继续推进。 会后，独立董事曾催促公司就该议案积极、合规地开展有关工作，要求公司在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议案及辅助资料应当全面、真实、充分。 为慎重起见，独立

董事提议公司对该事项作进一步的核查，提议公司聘请造价咨询和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

对目前为止的工程支出情况、解除工程合同的影响等发表专业意见。 在进一步核查的基础

上，考虑将该议案重新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考虑审议程序的合规性。

（二）对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意见和建议

2018年12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银川天目与杭州文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文韬投资” ）、杭州武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武略投资” ）签署了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银川天目拟以5,500万元购买文韬投资、武略投资合计持有的银川

长城神秘西夏医药养生基地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已预支付了5,414万元股权转让款，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存有疑问，但目

前并没有相关证据认定有关股东和交易对手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鉴于绝大部分股权转让

款（5,414万元）已经支付给交易对手方，但是购买的资产尚未过户给公司，公司存在着钱

货两空的风险。 在前次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投票同意推进该事项，但同时对公司提出

了严格的要求，要求公司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规定办理，包括聘请证券服务机构，

认真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等。 期望通过项目推进来发现、纠正问题，最大限度来保护公司利

益。 会后，独立董事曾催促公司就该议案积极、合规地开展有关工作，要求公司在将该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议案及辅助资料应当全面、真实、充分，特别是应明确说明议案所涉

事项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为慎重起见，独立董事提议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作进一步的核查，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论证。 独立董事特别提醒公司，在聘请独立

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该事项开展尽职调查、评估等相关工作时，要

求有关中介机构就该事项是否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东的影响等发表专项

意见。 在进一步核实、论证的基础上，考虑将该议案重新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考虑审议程序

的合规性。

二、公司关于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签订重大工程合同事项后续工作的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目前正在与多家相关

中介机构沟通、论证项目的相关事宜。 公司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的意见和建议，将根据独立

董事提出的上述意见， 聘请造价咨询和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对重大工程合同事项截止目

前的工程支出情况、解除工程合同的影响等相关情况进行核查、论证；聘请券商或法律顾

问等中介机构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否为关联交易等相关情况开展进一步的核查、论证。

公司将尽快完成上述各项核查、论证工作，于2020年2月28日之前召开董事会对上述两个

议案重新进行审议。

如果公司董事会未能及时重新审议上述议案， 上述重大工程合同及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继续推进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重大工程合同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将面临无法

继续推进或终止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并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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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大道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7,745,1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8.70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57,745,1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57,745,1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20,663,523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延长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663,523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雪莲、耿玲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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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HIM TECHNOLOGIES

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与韩国企业HIM� TECHNOLOGIES� CORP (株)（以下简

称“韩泰克” ）及其主要股东孙英根、文美姬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

书” ）。 根据意向书约定，韩泰克拟分立为两个公司，将其现有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产

线设备的专业设计和制造涉及的所有相关资产、人员、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剥离注入新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孙英根、文美姬持有的新公司60%的

股权。 由于韩泰克未能完成上述相关资产重组工作，且意向书已过排他期，2019年12月30

日，公司与韩泰克及其股东孙英根、文美姬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之终止协议》，决定终

止意向书项下由公司收购孙英根、文美姬持有的标的公司60%股权事宜。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韩泰克方面退还的100万元保证金。

●公司未与韩泰克及相关各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终止本次交易是公司审慎

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公司及交易对方均无需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终止

承担违约责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5日与韩

国企业HIM� TECHNOLOGIES� CORP(株)（乙方）及其主要股东孙英根、文美姬（丙方及

丁方，合计持有韩泰克83%的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 根据意向书安排，韩泰克

拟分立为两个公司，将其现有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产线设备的专业设计和制造涉及的

所有相关资产、人员、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剥离注入标的公司。 分立后，孙英根、文美姬仍将

合计持有标的公司83%的股权，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孙英根、 文美姬持有的标的公司

6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发布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

公告》 (� � � �公告编号：2018-072)。

二、签署终止协议的情况

上述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及时安排中介机构完成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等工作。 根据意向书约定，乙方应当于2019年1月31日之前通过分立的方式正式成立标

的公司，将其现有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产线设备的专业设计和制造涉及的所有相关资

产、人员、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剥离注入标的公司。 但截止目前，韩泰克未能完成上述工作，

且意向书已过排他期，为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经公司慎重考虑，并与交易对方一

致协商，决定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宜。2019年12月30日，公司与韩泰克及其股东孙英根、文

美姬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同意终止意向书项

下由公司收购孙英根、文美姬持有的标的公司60%股权事宜。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自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丙、丁各方同意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项下的甲

方以现金方式收购丙方、丁方持有的标的公司60%的股权事宜，即：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甲、乙、丙、丁各方同意终止本次股权转让。

2、乙方、丙方、丁方保证，乙方、丙方、丁方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一次性足额

返还100�万元保证金。 乙方、丙方、丁方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3、除本终止协议约定的条款及保密义务外，甲、乙、丙、丁各方之间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及义务，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4、本终止协议自各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韩泰克方面退还的100万元保证金。

三、签署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终止本次交易是公司审慎研究并

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公司及交易对方均无需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终止承担违

约责任。 本次意向书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战略规

划，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未来公司将继续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持续提升经

营业绩，切实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意向书之终止协议》。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19-033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金额：16,917.5万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佛山海天” ）根据经营

发展需要，拟以16,91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取得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公司67％的股权。

（二）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上述议案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投资主体为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合

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合肥燕庄” ），标的公司股权交易前的股东是自然人

刘燕。

佛山海天的基本情况：

名称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2,700,369,340元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调味品、豆制品、食品、饮料、包装材料；农副产品的加工；货物、技

术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注册地址 佛山市文沙路16号

控股股东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刘燕基本情况：

姓名 刘燕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住所（居住地）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东至路*号**幢***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历任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监事

2、合肥燕庄是自然人刘燕控制的企业。

3、交易双方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5,000,000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分装、加工、销售；农产品采购、销售；芝麻酱

分装、加工、销售；芝麻饼(粕)的采购、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注册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799号

股东 刘燕

(二)股权结构

转让前：刘燕出资额10500万元，持股比例100％。

转让后：刘燕出资5,974.98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33%，佛山海天出资12,131.02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7%。

上述信息以当地工商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三)�合肥燕庄基本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 44,545.25 41,278.77 41,569.83

所有者权益 7,536.60 8,123.35 5,390.21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43,161.62 31,866.72 22,811.39

利润总额 362.87 1,939.05 -4,685.00

净利润 266.64 1,906.36 -2,733.14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关于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经协议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本次重组采取先股权转让后增资扩股的方式对合肥燕庄进行重组，即先由自然

人刘燕根据协议约定将其所持有的合肥燕庄4,525.02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转让给佛

山海天，再由佛山海天根据协议约定对合肥燕庄进行增资。本次重组完成后，合肥燕庄的注

册资本为18,106万元，实收资本为18,106万元，佛山海天持有合肥燕庄67%股权，自然人

刘燕持有合肥燕庄33%股权。 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协议第3.5条款）

在完成协议中3.4条款说明的相关事项后，佛山海天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6,312.5万元

支付给协议指定的账户；

2、股权增资款支付方式（协议第4.4条款）

在完成协议中4.4条款说明的相关事项后， 佛山海天将增资款10,605万元付至合肥燕

庄指定的为接收本次增资款而开立的专用账户。

3、刘燕女士的陈述、保证与承诺（协议第5.1、第5.2条款及协议附件）

刘燕女士作为合肥燕庄的自然人股东， 承诺负责按协议中第5.1条款的期限内完成相

关工作，并做出陈述及保证，主要内容为：保证其所持有的合肥燕庄的股权是合规合法的；

合肥燕庄在资产使用、财税等方面符合相关的政策法规；合肥燕庄不存在未处理完成的诉

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

4、公司治理（协议第11.1条款）

协议约定在交割基准日后，合肥燕庄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由双

方按照合肥燕庄新的公司章程另行选举或聘任。 合肥燕庄现有的董事、监事由原股东会免

职。 双方将按照协商确定的管理模式和考核办法对该管理团队进行管理和考核。

5、股权转让限制（协议第12.4条款）

协议约定在本次重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5年内， 双方持有的合肥燕庄的股权

均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在本次重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满5年后，如双方中的任何

一方确需转让股权，原则上应以公允价格优先向另一方转让，在另一方不同意受让的情况

下，该方才有权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在一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应当经

另一方股东同意。

6、违约责任（协议第15条）

一方如果有违反其在协议中的陈述、保证或未按协议履行义务，需承担相应的责任，且

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受让和增资合肥燕庄股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原材料的粗加工能力和仓

储配送能力，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重组后的合肥燕庄的业务可能受到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风险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密

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和市场情况，积极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报备文件

（一）《关于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评估报告》

（四）《审计报告》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6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5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6,273,557,39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8,981,677,9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7,291,879,41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76.86241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5916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270724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

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长王希全先生、监事王志恒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

席会议；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8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567,

182

99.999944 38,000 0.000019 72,800 0.000037

H股

26,986,553,

499

98.881257

165,861,

590

0.607733

139,464,

325

0.511010

普通股合计：

225,968,120,

681

99.865014

165,899,

590

0.073319

139,537,

125

0.061667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8年度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427,

182

99.999874 178,000 0.000089 72,800 0.000037

H股

27,110,249,

499

99.334491

39,074,

590

0.143173

142,555,

325

0.522336

普通股合计：

226,091,676,

681

99.919619

39,252,

590

0.017348

142,628,

125

0.063033

3、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完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55,795,

123

99.986992 25,675,959 0.012904 206,900 0.000104

H股

23,798,820,

413

87.201105

3,353,315,

876

12.286863

139,743,

125

0.512032

普通股合

计：

222,754,615,

536

98.444829

3,378,991,

835

1.493321

139,950,

025

0.061850

4、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春花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433,

082

99.999877 178,000 0.000089 66,900 0.000034

H股

26,813,783,

499

98.248212

23,774,

486

0.087112

454,321,

429

1.664676

普通股合计：

225,795,216,

581

99.788601

23,952,

486

0.010585

454,388,

329

0.200814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崔世平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573,

082

99.999947 38,000 0.000019 66,900 0.000034

H股

26,776,755,

499

98.112538

23,773,

486

0.087108

491,350,

429

1.800354

普通股合计：

225,758,328,

581

99.772298

23,811,

486

0.010524

491,417,

329

0.217178

6、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315,

282

99.999818 289,900 0.000145 72,800 0.000037

H股

26,812,325,

595

98.242870

337,089,

590

1.235128

142,464,

229

0.522002

普通股合计：

225,793,640,

877

99.787904

337,379,

490

0.149103

142,537,

029

0.062993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江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872,062,

588

99.944912 9,408,594 0.004728

100,206,

800

0.050360

H股

25,558,960,

917

93.650424

906,493,

423

3.321477

826,425,

074

3.028099

普通股合计：

224,431,023,

505

99.185705

915,902,

017

0.404777

926,631,

874

0.409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审议批准2018年度董

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

配方案

10,520,

033,575

99.9989

47

38,000 0.000361 72,800

0.00069

2

2

审议批准2018年度监

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

酬分配方案

10,519,

893,575

99.9976

16

178,000 0.001692 72,800

0.00069

2

3

审议批准完善独立非

执行董事薪酬

10,494,

261,516

99.7539

69

25,675,

959

0.244064 206,900

0.00196

7

4

审议批准选举陈春花

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

执行董事

10,519,

899,475

99.9976

72

178,000 0.001692 66,900

0.00063

6

5

审议批准选举崔世平

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

执行董事

10,520,

039,475

99.9990

03

38,000 0.000361 66,900

0.00063

6

7

审议批准选举王江先

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10,410,

528,981

98.9580

43

9,408,

594

0.089434

100,206,

800

0.95252

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王江先生出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及陈春花女士、崔世平先生出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

期将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各自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杜晓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本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长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13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批准聘任王江先生为本行行

长。 本行已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王江先生任职资格的批复。 自2019年12月30日

起，王江先生就任本行行长。

王江先生的简历如下：

王江先生出生于1963年，2019年加入本行。2017年7月至2019年11月担任江苏省副省长。2015

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交通银行副行长。 此前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

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 湖北省分行行长、 上海市分行行长等职务。 1984年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

199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具有研究员职称。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95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

12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30日

以短信及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梁建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

出席董事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产学研研发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联合宁波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共同开展广东省

重点领域研发计划2019年度“新一代通信与网络” 重大科技专项专题一之支持全频谱接

入的5G小基站室内分布系统设备研发项目。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桑锐电子董事梁建华先生、万军先生、张俊先生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96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创业接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由于经营发展的需要，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桑

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锐电子”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江科技支行申请了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 其中上述授信中的1,000万元为科技履约

贷，需由上海创业接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接力” ）提供担保。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发展，保证桑锐电子融资顺利进行，公司拟与孟繁鼎、聂光义、桑锐

电子全资子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为创业接力担保的1,000万元科技履约贷提

供全额反担保。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

供反担保的议案》，桑锐电子董事梁建华、万军、张俊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创业接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200号南楼403-1室

2、法定代表人：王萌

3、注册资本：人民币36,000万元整

4、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兼

营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预计发生额，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

供反担保的议案》，桑锐电子董事梁建华、万军、张俊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发展，保证桑锐电子融资顺利进行，公司向创业接力提供反

担保，有利于提高桑锐电子融资效率，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风险在公司可

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向创业接力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经营发

展对外融资的合理需要，有利于提高桑锐电子融资效率，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在本

议案的表决中，桑锐电子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了表决，本次担保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6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1.88%；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23%；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97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归还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解决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锐电子”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促进其业务发展，公司分别

于2019年1月18日、2019年8月27日、2019年9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

司桑锐电子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披露的《关于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2019-010、2019-071和

2019-07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桑锐电子已将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部归还完毕，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借款金额（万元） 归还本息金额（万元）

1 2019/1/25 2019/6/18 500.00 510.44

2 2019/8/14 2019/12/30 500.00 510.01

3 2019/8/26 2019/12/31 500.00 509.21

4 2019/9/12 2019/12/11 500.00 507.14

5 2019/9/25 2019/12/31 500.00 507.68

6 2019/11/1 2019/12/31 500.00 504.75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582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

—

001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27日发出。 会

议于2019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胡善亭主持会议，全体董事经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审议向中煤科工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善亭、赵

玉坤、赵寿森、郑友毅、刘建军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即三位独立董事孙建科、肖明、丁日

佳进行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关于向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2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582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

—

002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煤科” ）及

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租公司” ）其他股东共同向金租公司增资。

其中， 本公司出资10,000万元，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金租公司股权比例由40.82%增至

41.36%。

●本次增资尚需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核准。

一、投资概述

为支持金租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其资本实力和竞争能力，推动其在本公司优化资源配

置、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公司决定以货币资金出资10,000万元向金租公司增资。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租公司注册资本由9.8亿元增加至11,8312.5万元（待评估报告出

具后最终确认），本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天津东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四川省登

悦林木种植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煤科分别持有金租公司41.36%、40.32%、8.27%、5.91%、

4.14%股份。

鉴于中国煤科持有本公司55.54%的股份，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善亭

注册资本：400388.23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5号

经营范围:承包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煤炭及相

关工程的咨询、勘测、设计、总承包、监理和生产服务；煤炭工艺技术的开发、转让及咨询、服

务；矿山机械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煤炭产品的质量检验

和检测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中国煤科资产总额473.6亿元，

负债总额211.8亿元，净资产261.8亿元，2018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4.6亿元，利润总额16.3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名称：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中交C谷铭海中心6号楼708、709、710、711

法定代表人：刘林泉

注册资本：9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9月30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

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

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金租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亿元人民币 40.82%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3.9亿元人民币 39.80%

天津东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8亿元人民币 8.16%

四川省登悦林木种植开发有限公司 0.7亿元人民币 7.1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0.4亿元人民币 4.08%

合计 9.8亿元人民币 100.00%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金租公司资产总额43.38亿元， 负债总额33.07亿元， 净资产

10.31亿元，营业收入为1.42亿元，净利润0.41亿元（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金租公司资产总额40.46亿元，负债总额29.74亿元，净资产10.72

亿元，营业收入为1.13亿元，净利润0.41亿元（未经审计）。

四、增资方案

为满足金租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升其资本实力和竞争能力，推动其在公司优化资源

配置、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经金租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金租公司拟申请股东对其进行增资，具体方案如下：

（一）增资扩股价格

以2019年末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价格作为此次增资价格。 暂按年末净资产预估值11

亿元测算，待评估报告出具后最终确认。 金租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额为9.8亿股，每股净资

产为1.12元。

（二）增资扩股范围

此次增资不考虑引入新股东，增资限定现有股东范围之内。经征询股东单位意见，除四

川省登悦林木种植开发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

（三）增资扩股数额

此次增资扩股以货币资金出资方式认购股份，各股东增资扩股数额及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额及持股比例分别如下：

天地科技以货币资金出资1亿元人民币，认购8928.5714万股，本次增资后所持股份为

48928.5714万股，持股比例为41.36%；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0.975亿元人

民币，认购8705.3571万股，本次增资后所持股份为47705.3571万股，持股比例为40.32%；

天津东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0.2亿元人民币，认购1785.7144万股，本次增

资后所持股份为9785.7144万股，持股比例为8.27%；中国煤科以货币资金出资0.1亿元人民

币，认购892.8571万股，本次增资后所持股份为4892.8571万股，持股比例为4.14%。 四川省

登悦林木种植开发有限公司放弃优先增资权， 在本次其他股东增资后其所持股份为7000

万股，持股比例为5.91%。 此次合计增资金额为2.275亿元，合计发行认购20312.5万股。

股数根据2019年12月31日时点预测每股净资产1.12元计算， 待评估报告出具后确认

最终认购股数。

由于金租公司属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因此，增资事宜尚需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或其派出机构批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金租公司自开业以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具有专业化优势的高端煤机

等能源装备的租赁业务，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为进一步增强金租公司资本实力，提升竞

争力，使其在本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助力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本公司拟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煤科及其他股东共同向金租公司增资。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金融改革脱虚向实的相关要求，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措施，同时符合本公司

发展战略，能充分发挥在煤机装备制造及开展煤机装备融资租赁业务的经验，助力公司高

质量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业绩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

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胡善亭、赵玉坤、赵

寿森、郑友毅、刘建军回避表决，该议案经无关联关系全体董事审议通过。 董事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公司增资有利于增强金租公司资

本实力，提升竞争力，使其在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助力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增资扩股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增资事项，符合本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是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委员会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赵寿森回避表决本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四）本次增资事宜尚需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批准。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